附件1
退还投标、履约保证金需提供材料
一、投标保证金的退还
1.请携带我中心已开具的投标保证金《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复印件；
2.填写《投标保证金退还证明函》（格式），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3.开具收据或单位资金往来发票，抬头为：北京市海淀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二、履约保证金的退还
1.请携带我中心已开具的履约保证金《资金往来结算票据》复印件；
[bookmark: _GoBack]2.填写《履约保证金退还证明函》（格式）， 并加盖本单位公章和采购人公章；
3.开具收据或单位资金往来发票，抬头为：北京市海淀区政务服务管理局；
4.经办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盖单位公章。
三、投标人发生名称变更，与采购中心开具票据所示单位名称不一致的，须出具工商或市场监管部门的名称变更证明复印件并加盖新单位公章，并随上述材料一并递交。
四、资料受理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南路甲29号院4号楼（海淀区政务服务中心）736室
